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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(2025)苏 0508 破 37号之二

申请人：苏州雅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代表人：杨冬，管理人负责人。

2026 年 3月 16 日，管理人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，苏州雅乐

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资产不足以支付全部债务,且无可供分配的财

产,请求法院宣告苏州雅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

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，截至2025 年 8月 22日，管理人认定债权金额债

权金额为34619 元（职工债权为0）, 其中普通债权金额为33819

元、劣后债权800元。2026 年 3月 16日，本院作出（2025）苏

0508 破 37号民事裁定书，对上述债权予以确认。

截止本申请之日，管理人未能联系到苏州雅乐文化传播有限

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等高管人员，未接管到苏州雅乐文化传

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、印章证照和财务相关资料、实物资产等。

公司名下银行账户无存款，此外，管理人未调查到公司名下有不

动产、知识产权、应收账款、预付账款、设施设备、股权等财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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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信息。

管理人陈述：管理人已完成雅乐公司全部清算工作，截至

2026 年 3月 16日，本案已发生的破产费用为495元，实际清偿

0元，预计后期仍将继续发生破产费用。

2025 年 8月 25 日，苏州雅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

人会议对《诉讼追收股东未缴出资方案》和《诉讼追回破产财产

方案》进行表决，表决均通过。因债权人仅同意垫付《诉讼追收

股东未缴出资方案》中的诉讼费用，管理人据此提起了追收股东

未缴出资的诉讼。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

立案受理，于2026 年 1月 29日作出（2025）苏0508 民初 19732

号民事判决，认定股东已完成出资义务，判决驳回苏州雅乐文化

传播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。

本院认为，苏州雅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停止清偿到期债务，

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截止目前，苏州雅乐文化传播有限公

司无财产可供分配，管理人申请本院宣告苏州雅乐文化传播有限

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准许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一百零七条、

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、第三款，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

一、宣告苏州雅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破产。

二、终结苏州雅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

三、破产程序终结后二年内发现有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有应

当分配的其他财产的，苏州雅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债权人可以请

求人民法院追加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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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员 刘 欢

二○二六年三月十六日

书 记 员 夏天宝


